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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华 大 学 文 件  
 

西华行字﹝2022﹞294 号 

关于印发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巡查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巡查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经 2022 年

12 月 6 日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西华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7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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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巡查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第一条 实验室是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，实验室

安全是一切实验室工作正常进行的基本保证。为了确保实验室安

全, 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更好地保障学校教学、科研的有序

开展，特制定本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。  

第二条 所有在实验室工作、学习的人员，要牢固树立“安

全责任重于泰山”的思想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、综合治

理”的原则，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克服麻痹大意思想，

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救助知识。  

第三条 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，层层落实安

全责任；实验室安全工作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

的模式，实行学校、二级教学科研单位、实验室三级管理。国有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在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代表学

校牵头实施实验室技术安全的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检查、教育和

管理工作，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和实验室承担安全主体责任。学校

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监督管理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的

安全工作情况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监督管理各教学科研单

位实验室安全工作情况，各教学科研单位监督管理本单位实验室

安全工作情况，实验室对自身安全工作要自查自纠。监督管理的

内容主要包括：安全工作责任人履行安全工作职责情况、责任范

围内安全生产事故有效预防与控制情况、是否达到安全工作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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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等内容，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个方面： 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的政策法规，上级主管部门和

学校安全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制定本部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、

操作规程等； 

（二）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，制定安全工作计划，落实安全

管理经费，把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重要议事日程； 

（三）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建立健全好校级实验室安全

管理平台，实现实验室安全动态信息化管理； 

（四）定期召开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会议，布置、检查、分

析安全工作，并做好会议记录； 

（五）定期组织师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严格执行实验室安

全准入制度； 

（六）对部门单位实验室安全责任范围内的不安全因素、危

险源，确定安全重点目标、地点后要加强防范措施，制定部门单

位应急预案。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全校

性专项应急预案演练。各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结合实际情况每年

也应组织一次应急预案演练并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； 

（七）定期组织安全检查，做好检查记录，对发现的违章违

规现象及安全隐患及时纠正、查处、整改；对本部门不能处理的

安全隐患及时向上级汇报； 

（八）有效防范和严格控制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，对发生

的安全事故进行调查、分析、处理、事后追究责任人责任等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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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； 

（九）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档案。 

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巡查工作的重点和范围以教育部发布的

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为准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

下几个方面: 

（一）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和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: 是否建

立了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实验室安全责任制是否健全，实验室

门口是否有责任人挂牌，实验室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等是否齐全、

上墙，实验室安全培训和准入制度执行情况，实验室应急处置预

案、流程建设及安全制度执行的情况如何。 

（二）实验室消防、水电安全：实验室是人员、财物密集重

点场所，要着重检查实验室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、日常防火检查

巡查、消防设备设施和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符合要求、实验

室内消防器材是否齐全有效、易燃品和助燃品是否按照规范进行

存储、应急疏散预案制定及演练情况。 

（三）实验室危险品安全：加强对危险化学品、废弃危险化

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；国有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处通过建设西华大学危化品管理平台及制定《西华大学危险

物品管理办法》对我校危化品进行全程闭环监控管理，联合保卫

处重点检查相关实验室危险化学品购买、运输、存储、领用、登

记、回收、废弃处置等各个环节制度落实情况，实验设施设备安

全运行情况，重点部位自动监控、泄漏检测报警、通风、防火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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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设施设置维护及运行情况；加强对学校危化品保管人员和实验

人员的岗位职责、安全操作规程、安全技能、应急措施、作业场

所危险因素、安全意识等方面的安全培训。 

（四）实验室特种设备使用安全：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

以我校实验室使用的压力容器、起重设备、场内机动车等特种设

备安全为重点，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杜

绝违章操作，禁止私自改造；建立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台账，按规

定按期校验安全保护装置，定期进行检验合格。规范操作人员持

证作业，加强安全教育培训。 

（五）实验室建筑等基础设施安全：着重检查实验室用电是

否达到安全要求，是否存在建筑物外违规悬挂物品造成安全隐

患，对各类建筑应进行定期维修维护，坚决杜绝校园建筑物垮塌、

坍塌等事故发生。 

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巡查的主要方式及分工 

（一）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和实验室自查：各教学科研单位

要形成实验室安全自查、预判、分析、评估长效机制，定期或不

定期排查整治实验室安全隐患、堵塞管理漏洞、强化源头治理。

每学期应组织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彻底的安全大检查，检查事故易

发的重点场所、要害部位和关键环节，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列出问

题清单，建立台账，制订整改方案，落实整改措施。排查情况、

整改方案和整改结果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。 

（二）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不同实验室安全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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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，单独或联合保卫处、科技处、教务处、基建处等部门开展

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专项检查，每次检查前要做好检查计划，对安

全重点实验室要全面检查，每次检查后要将各教学科研单位实验

室安全工作情况检查情况汇总、建立档案，并形成专项检查报告

和安全工作台帐。 

（三）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建设并完善实验室安全

管理平台，制定实验室安全巡查管理制度，聘请实验室安全督导

员随机对实验室进行安全巡查，将安全检查中发现的违规事项、

安全隐患的照片与具体违规条款一并上传至实验室安全管理平

台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发出相应的《整改通

知书》要求限期整改，按照“登记——通知整改——追踪整改情

况——复查——核销”的模式，严格落实安全违规纠错及安全隐

患整改工作，实现实验室安全动态信息化管理。 

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的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体系：各教

学科研单位应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

工作监督检查办法；各实验室应根据各自安全工作性质与特点，

自行设计全面覆盖相关安全工作范围的自查办法，并对安全工作

的重要指标提出明确要求，确保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每个环节、每

个岗位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即查即改: 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、谁使

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。各教学科研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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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行经常性全面自查，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，以检查促整改，

按隐患整改原则落实整改，分清责任，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；

暂时不能整改的，要制定并落实防范措施，限期整改，跟踪落实。 

（三）建立定期会议制度：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每年

组织召开实验室安全专题工作会，分析、研究实验室安全工作情

况，并形成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报告。各教学科研单位也应建立

相应的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实验室安全相关问题。 

（四）加强实验室安全信息报送和通报：各教学科研单位在

每次完成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后，应视情况严重性对发现的问题

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或向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及相关部门汇

报。各单位要充分做好实验室安全信息收集、信息上报工作,确

保第一时间掌握安全信息、第一时间排除安全隐患。各单位要建

立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台账，并将每次检查与隐患整改情况形成

书面报告存档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好经验、好做法或违反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等情况，要及时通过适当方式有针对

性地向有关单位发出安全检查通报、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或其它

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意见，要求限期整改、学习借鉴或警示警告等。 

（五）积极推动实验室安全教育常态化：安全生产教育先行，

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实验室安全检查的时机，讲解、宣传安全知识；

要充分利用宣传栏、悬挂横幅、张贴安全标语、发放安全知识手

册等多种形式，加强对实验室用电、用气、防火、防毒、防盗等

安全知识的宣传；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要积极和保卫处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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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教学发展中心等多部门协调组织安全知识培训班、邀请专业人

士授课、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使安全法规、安全制度、安全生产

责任制、安全预防、安全应急救援等知识深入人心，落实到行动

中，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预防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，同时国有资

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动员广大师生重点关注实验室安全的薄弱

环节及突出问题，查找安全隐患并拍照，及时发送至国有资产与

实验室管理处邮箱、微信公众号或学校安全管理平台，国有资产

与实验室管理处将及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。在全校形成“安全无

小事、人人讲安全、人人抓安全”的良好氛围。 

第七条 其他 

（一）本办法若有与国家、省有关安全生产政策、法规相抵

触的，按国家、省有关政策、法规执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

处负责解释。原《西华大学实验室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》（西华行

字〔2020〕132号）自本办法执行之日起废止。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西华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7 日印   

校对：李建伟（国资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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